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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0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中路 10 号 1 号楼 210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陈晓宇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有关

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,052,632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，即增加一项“销售医疗器械二类”，

并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相应对《公司章程》做修改如下： 

第十二条原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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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经营范围：“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投资管理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策划；文化咨询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会议

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(不含演出)；包装服务；产品设计；

模型设计；展厅的布置设计；包装装潢设计；电脑动画设计；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；农

业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；批发日用品、化收品、文化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工艺品、电子产

品、家用电器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通讯设备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

进出口；预包装食品销售(不含冷藏冷冻食品)、特殊食品销售(保健食品)(食品流通许

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)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

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”。 

现修改为： 

公司的经营范围：“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投资管理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策划；文化咨询;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会议

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(不含演出)；包装服务；产品设计；

模型设计；展厅的布置设计；包装装潢设计；电脑动画设计；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；农

业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；批发日用品、化收品、文化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工艺品、电子产

品、家用电器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通讯设备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

进出口；预包装食品销售(不含冷藏冷冻食品)、特殊食品销售(保健食品)(食品流通许

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月 30日)；销售医疗器械二类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

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”。 

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1,052,63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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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拟修订《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第一百零一条董事会职权，增加一项“审议批准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事项”

职权，其他职权内容维持不变。 

第一百零一条原为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

（一）至（十八）略 

（十九）制定股权激励计划； 

（二十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； 

现修改为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

（一）至（十八）略 

（十九）制定股权激励计划； 

（二十）审议批准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事项； 

（二十一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；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1,052,63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修订，对《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议事规则》相应内容进行如下修订，其他内容维持不变。 

第二章第五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原为： 

（一）至（二十一）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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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现修改为： 

（一）至（二十一）略 

（二十二）审议批准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事项； 

（二十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1,052,632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

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活力达生物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7 月 10 日  

 


